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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及說明 – 補充表格（S21）

具資格投資者實體（附註 3）在有關課税年度從處置具資格獲投資實體（附註 7）的具資格股權權益（附註 5）獲得
本地收益，並擬參與《税務條例》（第 112 章）附表17K 所提供的税務明確性優化計劃（「計劃」）（附註 2），

必須填妥本補充表格，並連同其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

1.

(a)

(b)

2.

如《税務條例》第 4 部第 11 分部第 1 次分部適用於確定某投資者實體在某課税年度內的應評税利潤，則該投資者
實體便是保險人。

4.

豁除實體的非上市股權權益。如某獲投資實體從事物業交易（附註 11 ）、物業發展（附註 14 ）或持有物業
（附註 17）（統稱為「物業相關業務」），並且不符合例外條件（附註 15 及 18），則該實體屬豁除實體。

(b)

就税務事宜被視作營業存貨的股權權益（附註 30）；或(a)

就計劃而言，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是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權益：有關權益附有與獲投資實體的利潤、資本或儲備有
關的權利，而根據適用的會計原則（附註 6），該權益以股權於該獲投資實體的簿冊入帳。然而，計劃不適用於下
列股權權益：

5.

適用的會計原則一般是指實體在擬備其財務帳目時必須採用的會計準則。在確定一項金融工具（從獲投資實體的角
度）應該歸類為權益工具還是金融負債，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HKAS 32) 和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 (IAS 32) 提供
了詳細的指引以闡述有關分類方法。假如獲投資實體在擬備其財務帳目時不需要遵守任何特定的會計準則，則適用
的會計原則應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6.

評税基期須與利得税報税表上所填報的期間相同。8.

具資格投資者實體必須為法人（不包括自然人）或擬備獨立財務帳目的安排（例如：合夥、信託和基金）。然而，
計劃並不適用於身為保險人（附註 4）的投資者實體。

3.

計劃適用於自處置股權權益所得的收益或利潤，前提是相關處置發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及相關收益或利
潤在 2023 年 4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的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內累算。除計劃規定的豁除情況外，某實體（投資者實
體）自處置（該項處置）另一實體（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所得的任何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益或利潤（處
置收益），在符合以下資格準則的情況下，會被視為屬資本性質，無須課繳利得税：

(c)

具資格的獲投資實體必須為法人（不包括自然人）或擬備獨立財務帳目的安排（例如：合夥、信託和基金）。然而，
計劃不適用於豁除實體的非上市股權權益（附註 5(b)）。

7.

「本地處置收益」指某實體自處置另一實體的股權權益所得的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益或利潤。你應在第 2.1 項
填上擬參與計劃的本地處置收益的總額，並在第 2.2 項就每項處置填報相關詳情。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25 項處置
的詳情。假如處置數目超過 25 項，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處置的詳情。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
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9.

如獲投資實體在評税基期內從事多於一項業務，請就其主要業務選擇行業類別。10.

計劃只適用於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處置收益（即本地處置收益）。計劃並不涵蓋《税務條例》第 15H(1) 條所界
定的任何指明外地收入，即使有關指明外地收入在《税務條例》第 15I(1) 條下被視作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亦然。

該項處置符合股權持有條件（附註 20 ），或所處置的股權權益符合為長持剩餘權益而設的例外情況（即分批處
置股權權益）（附註 26）。

該投資者實體必須為具資格投資者實體（附註 3）；

所處置的必須是具資格獲投資實體（附註 7）的具資格股權權益（附註 5）；及

12. 「不動產」，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是指以下各項，但不包括基礎設施：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4) 條訂明，某實體如經營取得和出售位於香港或其他地方不動產（附註 12 ）的業務，
除非不動產的取得和出售是附帶於該實體從事的任何物業發展（附註 14 ）（即建造建築物），否則該實體即屬經營
物業交易業務。就計劃而言，如某獲投資實體經營物業交易以外的常規業務，但進行了一宗一次過、「屬生意性質」
的物業交易，該獲投資實體不會因此而被視為豁除實體。

11.

「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就處置某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而言，指該項處置發生所在的課税年度的該獲投
資實體的評税基期（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

13.

土地（不論是否被水淹蓋）； 

土地或土地上的任何產業、權利、權益或地役權；及 (b)
(a)

「基礎設施」一詞是指由公眾或私人擁有並為裨益公眾而提供或配送服務的設施（包括任何食水、污水、能源、燃
料、運輸或通訊設施）。

附連在土地的物件，或永久地繫固於任何該等物件上的東西。(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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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是指：16.

對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進行任何改動或加建，或進行局部拆卸及重建，(b)

為建立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而在任何土地之內、其上、其上空或其下進行任何建築作業，或進行拆卸及重
建作業；或

(a)

「物業發展」，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是指建造（附註 16 ）或安排建造任何建築物或建
築物某部分，並包括為上述建造而取得任何土地或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以及在上述建造後出售任何建築物或建
築物某部分。

14.

而該項作業、改動、加建或拆卸及重建，須獲得《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14(1) 條所指的建築事務監督的同
意，或（如在香港以外地區進行）須獲得該地區類似的監管當局的同意；但「建造」並不包括為維持某建築物或建
築物某部分的商業價值而翻新或翻修該建築物或該建築物某部分的工程。

公式中：

17.

如某獲投資實體並非從事物業交易或物業發展，而其不動產持有量超過 50%，則該獲投資實體屬豁除實體。《税務
條例》附表 17K 第 11(1) 條訂明，獲投資實體的不動產持有量須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指明不動產」：就某實體而言，指由該實體直接持有的位於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不動產，但被該實體用作
經營其行業或業務的不動產除外（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6) 條所界定）。

18.

15. 如某獲投資實體從事或曾從事物業發展，但該獲投資實體在相關處置前的至少連續 60 個月內沒有從事物業發展，
以及在該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附註 13 ）內，其持有的不動產是用於經營其行業或業務（包括用作出租不
動產業務）和並非供作出售，則該獲投資實體不屬於豁除實體。

「物業持有」涵蓋任何持有不動產的活動（屬於物業交易活動及物業發展活動者除外）。

A 
B X 100%

A 指以下項目的總值—

該獲投資實體的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

該獲投資實體對另一實體享有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任何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的價值，以歸
因於該另一實體的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附註 19）為限；

●
●

B 指該獲投資實體的資產總值。

在應用上述公式計算獲投資實體所持有的不動產持有量時，《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3) 條訂明下述各項（每項
稱為指明項目的價值）—

19. 有關獲投資實體對另一實體享有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任何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的價值中歸因於該另一實體的
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是將以下兩項相乘所得的價值—

有關獲投資實體或另一實體的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

有關獲投資實體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任何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的價值；(b)
(a)

有關獲投資實體的資產總值，(c)

須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C + D 
2

指—D

在指明處置發生時指明項目的價值。

在有關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完結時指明項目的價值；或

●
●

指在有關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附註 13）開始時指明項目的價值；C公式中：

(a)

(b) 該指明不動產的價值。

代表該獲投資實體對該另一實體享有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程度的百分比；

就某投資者實體自處置某獲投資實體的某項股權權益所得的本地處置收益而言，如符合以下所述情況，股權持有條
件即屬獲符合：

20.

該項股權權益本身，或聯同該投資者實體及∕或該投資者實體的密切相關實體（附註 23 ），在整段參考期間
另外持有的有關該獲投資實體的若干其他股權權益，構成該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附註 22）。

(b)

該投資者實體在整段參考期間（附註 21）持有該項股權權益；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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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4.

「參考期間」，就股權權益的處置而言，指緊接在該項處置日期前的連續 24 個月期間（根據《税務條例》附表17K 
第 1(1) 條所界定）。

投資者實體可能分批處置其長期持有的股權權益。在處置每批權益後，其股權持有百分比可能降至低於 15% 的門檻，
以至其後處置的餘下長持權益（「長持剩餘」）不能符合股權持有條件。《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6 條就股權持有條
件設立例外情況: 如果某項處置是來自某項第 5(2) 條處置的長持剩餘處置（附註 27 及 28），而長持剩餘權益的處置在
該項第 5(2) 條處置後的 24 個月內發生（附註 29），則其中所得的本地處置收益會被視為資本性質而無須課繳利得税。

25.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3) 條訂明，如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合計起來，使該等權益的持有人有權享有該獲投
資實體至少 15% 份額的利潤、資本或儲備，則該等權益即構成該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

22.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2(1) 條訂明，如符合以下情況，則某實體即屬另一個實體的密切相關實體：23.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2(2) 條訂明，如符合以下情況，則某實體(甲方) 即屬控制另一實體(乙方) —

甲方享有乙方的多於 50% 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享有關於乙方的多於 50% 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

甲方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乙方中的多於 50% 表決權，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關於乙方中的多於 50% 表決權，
或直接或間接有權控制任何上述表決權的行使。

(b)

(a)

如你的密切相關實體在整段參考期間持有有關獲投資實體的若干其他股權權益，該權益就該項處置而言構成該獲投資
實體的合資格權益的一部分，你須在表格 A 填報就該項處置而言的每個密切相關實體的詳情。你亦須在表格 A 註明
該項處置的編號（例如: 處置 1 或處置 2），以作識別。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25 個密切相關實體的詳情。假如密切
相關實體的數目超過 25 個，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密切相關實體的詳情。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
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26.

它們均受同一實體控制。

它們其中之一個實體控制（附註 24）另一個實體；或

(b)

(a)

「第 5(2) 條處置」，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6(2) 條所界定，是指《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5(1) 條基於
以下事宜適用的股權權益的處置：就該項股權權益的處置而言，股權持有條件（附註 20 ）已按《税務條例》附
表 17K 第 5(2) 條所指獲符合。

如有多於一次的分批較早處置，附註 26 所述的 24 個月時限將從最後一次較早處置（即第 5(2) 條處置）開始計算。

28.

29.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6(1) 條訂明，如符合以下情況，某投資者實體對某批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該權益）
的處置是來自第 5(2) 條處置的長持剩餘處置：

在處置該權益前，獲投資實體的其他股權權益已被投資者實體處置（較早處置）；

該項較早處置屬第 5(2) 條處置（附註 28）；及(b)

(a)

就該項較早處置而言，股權持有條件（附註 20 ）是基於下述（及其他）情況已獲符合：投資者實體在整段有
關參考期間持有該權益，而有關參考期間指就該項較早處置而言的參考期間（附註 21 ）；及就該項較早處置
而言，該權益構成該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附註 22 ）的一部分。

(c)

27.

如關乎由投資者實體或其密切相關實體（統稱為「持有實體」）所持的股權權益（「指明股權權益」）的任何利
潤、收益或虧損（例如：就公平價值尚未變現的收益或虧損或因減值作出的準備），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
計入（附註 31），則指明股權權益須自該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的首日起被視作營業存貨。

如透過在某日處置任何該等其他股權權益所產生的任何利潤、收益或虧損，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計
入，則指明股權權益須自處置該等其他股權權益當日起被視作營業存貨。

(b)

如關乎任何該等其他股權權益的（並非透過某項處置所產生的）任何利潤、收益或虧損（例如：就公平價值尚
未變現的收益或虧損或因減值作出的準備），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計入，則指明股權權益須自該課税
年度的評税基期的首日起被視作營業存貨。

(a)

30.

如持有實體在同一情況下取得指明股權權益與其他股權權益，則指明股權權益須按以下條文被視作營業存貨：

就計劃而言，在判定股權持有條件是否獲符合時，股權權益在任何被視作營業存貨的期間內將不予理會（不予理會
期間），即不構成參考期間或合資格權益的任何部分。如營業存貨被撥用作非營業用途，請參閱附註 32 。

某款項在以下情況屬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計入：在計算持有實體在該課税年度的應評税利潤或虧損時，該
款項已被計入下述評税或計算表—

就持有實體發出的虧損計算表。

(a) 對持有實體作出的並根據《税務條例》第 70 條成為最終及決定性的評税；或

(b)

31.

32.

(a)

(b) 持有實體已按照《税務條例》第 15BA(2) 條把有關款額作為收入入帳，有關款額指被撥用股權權益假若於撥
用日期在公開市場出售便會變現得到的款額。

被視作營業存貨的任何股權權益已被撥用作非營業用途；及

附註 30 所述被視作營業存貨的任何股權權益，在以下情況下，該等股權權益在撥用日期起不再被視作營業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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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或你的密切相關實體所持有的任何股權權益（在合計後就該項處置構成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者）曾被視作
營業存貨（即指明股權權益），你須在表格 B 填報就該項處置而言的每個持有實體及其所持有的指明股權權益的詳
情。你亦須在表格 B 註明該項處置的編號（例如: 處置 1 或處置 2），以作識別。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15 項指
明股權權益的詳情。假如指明股權權益的數目超過 15 項，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指明股權權益的詳情。請在
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你須將已填妥的表格匯出為 XML 檔案，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税務易」上傳該 XML 檔案，並作電子提交。如你不選

擇以電子方式或半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税報税表，你須列印及簽妥由「税務易」匯出的文本核對表（包含上傳的 XML 檔
案詳情及二維碼），並將它連同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才完成整個提交程序。本補充表格的核對表必須由簽署報税
表的同一人士簽署。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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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及說明 – 補充表格（S21）
具資格投資者實體（附註 3）在有關課税年度從處置具資格獲投資實體（附註 7）的具資格股權權益（附註 5）獲得本地收益，並擬參與《税務條例》（第 112 章）附表17K 所提供的税務明確性優化計劃（「計劃」）（附註 2），必須填妥本補充表格，並連同其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
1.
(a)
(b)
2.
如《税務條例》第 4 部第 11 分部第 1 次分部適用於確定某投資者實體在某課税年度內的應評税利潤，則該投資者實體便是保險人。
4.
豁除實體的非上市股權權益。如某獲投資實體從事物業交易（附註 11 ）、物業發展（附註 14 ）或持有物業（附註 17）（統稱為「物業相關業務」），並且不符合例外條件（附註 15 及 18），則該實體屬豁除實體。
(b)
就税務事宜被視作營業存貨的股權權益（附註 30）；或
(a)
就計劃而言，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是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權益：有關權益附有與獲投資實體的利潤、資本或儲備有關的權利，而根據適用的會計原則（附註 6），該權益以股權於該獲投資實體的簿冊入帳。然而，計劃不適用於下列股權權益：
5.
適用的會計原則一般是指實體在擬備其財務帳目時必須採用的會計準則。在確定一項金融工具（從獲投資實體的角度）應該歸類為權益工具還是金融負債，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HKAS 32) 和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 (IAS 32) 提供了詳細的指引以闡述有關分類方法。假如獲投資實體在擬備其財務帳目時不需要遵守任何特定的會計準則，則適用的會計原則應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6.
評税基期須與利得税報税表上所填報的期間相同。
8.
具資格投資者實體必須為法人（不包括自然人）或擬備獨立財務帳目的安排（例如：合夥、信託和基金）。然而，計劃並不適用於身為保險人（附註 4）的投資者實體。
3.
計劃適用於自處置股權權益所得的收益或利潤，前提是相關處置發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及相關收益或利潤在 2023 年 4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的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內累算。除計劃規定的豁除情況外，某實體（投資者實體）自處置（該項處置）另一實體（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所得的任何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益或利潤（處置收益），在符合以下資格準則的情況下，會被視為屬資本性質，無須課繳利得税：
(c)
具資格的獲投資實體必須為法人（不包括自然人）或擬備獨立財務帳目的安排（例如：合夥、信託和基金）。然而，計劃不適用於豁除實體的非上市股權權益（附註 5(b)）。
7.
「本地處置收益」指某實體自處置另一實體的股權權益所得的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益或利潤。你應在第 2.1 項填上擬參與計劃的本地處置收益的總額，並在第 2.2 項就每項處置填報相關詳情。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25 項處置的詳情。假如處置數目超過 25 項，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處置的詳情。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9.
如獲投資實體在評税基期內從事多於一項業務，請就其主要業務選擇行業類別。
10.
計劃只適用於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處置收益（即本地處置收益）。計劃並不涵蓋《税務條例》第 15H(1) 條所界定的任何指明外地收入，即使有關指明外地收入在《税務條例》第 15I(1) 條下被視作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亦然。
該項處置符合股權持有條件（附註 20 ），或所處置的股權權益符合為長持剩餘權益而設的例外情況（即分批處置股權權益）（附註 26）。
該投資者實體必須為具資格投資者實體（附註 3）；
所處置的必須是具資格獲投資實體（附註 7）的具資格股權權益（附註 5）；及
12.
「不動產」，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是指以下各項，但不包括基礎設施：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4) 條訂明，某實體如經營取得和出售位於香港或其他地方不動產（附註 12 ）的業務，除非不動產的取得和出售是附帶於該實體從事的任何物業發展（附註 14 ）（即建造建築物），否則該實體即屬經營物業交易業務。就計劃而言，如某獲投資實體經營物業交易以外的常規業務，但進行了一宗一次過、「屬生意性質」的物業交易，該獲投資實體不會因此而被視為豁除實體。
11.
「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就處置某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而言，指該項處置發生所在的課税年度的該獲投資實體的評税基期（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
13.
土地（不論是否被水淹蓋）； 
土地或土地上的任何產業、權利、權益或地役權；及 
(b)
(a)
「基礎設施」一詞是指由公眾或私人擁有並為裨益公眾而提供或配送服務的設施（包括任何食水、污水、能源、燃料、運輸或通訊設施）。
附連在土地的物件，或永久地繫固於任何該等物件上的東西。
(c)
「建造」，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是指：
16.
對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進行任何改動或加建，或進行局部拆卸及重建，
(b)
為建立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而在任何土地之內、其上、其上空或其下進行任何建築作業，或進行拆卸及重建作業；或
(a)
「物業發展」，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 條所界定，是指建造（附註 16 ）或安排建造任何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並包括為上述建造而取得任何土地或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以及在上述建造後出售任何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
14.
而該項作業、改動、加建或拆卸及重建，須獲得《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14(1) 條所指的建築事務監督的同意，或（如在香港以外地區進行）須獲得該地區類似的監管當局的同意；但「建造」並不包括為維持某建築物或建築物某部分的商業價值而翻新或翻修該建築物或該建築物某部分的工程。
公式中：
17.
如某獲投資實體並非從事物業交易或物業發展，而其不動產持有量超過 50%，則該獲投資實體屬豁除實體。《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1) 條訂明，獲投資實體的不動產持有量須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指明不動產」：就某實體而言，指由該實體直接持有的位於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不動產，但被該實體用作經營其行業或業務的不動產除外（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6) 條所界定）。
18.
15.
如某獲投資實體從事或曾從事物業發展，但該獲投資實體在相關處置前的至少連續 60 個月內沒有從事物業發展，以及在該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附註 13 ）內，其持有的不動產是用於經營其行業或業務（包括用作出租不動產業務）和並非供作出售，則該獲投資實體不屬於豁除實體。
「物業持有」涵蓋任何持有不動產的活動（屬於物業交易活動及物業發展活動者除外）。
A
B
X 100%
A
指以下項目的總值—
該獲投資實體的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
該獲投資實體對另一實體享有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任何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的價值，以歸因於該另一實體的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附註 19）為限；
●
●
B
指該獲投資實體的資產總值。
在應用上述公式計算獲投資實體所持有的不動產持有量時，《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1(3) 條訂明下述各項（每項稱為指明項目的價值）—
19.
有關獲投資實體對另一實體享有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任何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的價值中歸因於該另一實體的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是將以下兩項相乘所得的價值—
有關獲投資實體或另一實體的任何指明不動產的價值；
有關獲投資實體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任何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的價值；
(b)
(a)
有關獲投資實體的資產總值，
(c)
須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C + D 2
指—
D
在指明處置發生時指明項目的價值。
在有關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完結時指明項目的價值；或
●
●
指在有關獲投資實體的有關評税基期（附註 13）開始時指明項目的價值；
C
公式中：
(a)
(b)
該指明不動產的價值。
代表該獲投資實體對該另一實體享有的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直接或間接表決權程度的百分比；
就某投資者實體自處置某獲投資實體的某項股權權益所得的本地處置收益而言，如符合以下所述情況，股權持有條件即屬獲符合：
20.
該項股權權益本身，或聯同該投資者實體及∕或該投資者實體的密切相關實體（附註 23 ），在整段參考期間另外持有的有關該獲投資實體的若干其他股權權益，構成該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附註 22）。
(b)
該投資者實體在整段參考期間（附註 21）持有該項股權權益；及
(a)
21.
24.
「參考期間」，就股權權益的處置而言，指緊接在該項處置日期前的連續 24 個月期間（根據《税務條例》附表17K 第 1(1) 條所界定）。
投資者實體可能分批處置其長期持有的股權權益。在處置每批權益後，其股權持有百分比可能降至低於 15% 的門檻，以至其後處置的餘下長持權益（「長持剩餘」）不能符合股權持有條件。《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6 條就股權持有條件設立例外情況: 如果某項處置是來自某項第 5(2) 條處置的長持剩餘處置（附註 27 及 28），而長持剩餘權益的處置在該項第 5(2) 條處置後的 24 個月內發生（附註 29），則其中所得的本地處置收益會被視為資本性質而無須課繳利得税。
25.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1(3) 條訂明，如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合計起來，使該等權益的持有人有權享有該獲投資實體至少 15% 份額的利潤、資本或儲備，則該等權益即構成該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
22.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2(1) 條訂明，如符合以下情況，則某實體即屬另一個實體的密切相關實體：
23.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2(2) 條訂明，如符合以下情況，則某實體(甲方) 即屬控制另一實體(乙方) —
甲方享有乙方的多於 50% 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享有關於乙方的多於 50% 直接或間接實益權益；或
甲方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乙方中的多於 50% 表決權，或直接或間接有權行使關於乙方中的多於 50% 表決權，或直接或間接有權控制任何上述表決權的行使。
(b)
(a)
如你的密切相關實體在整段參考期間持有有關獲投資實體的若干其他股權權益，該權益就該項處置而言構成該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的一部分，你須在表格 A 填報就該項處置而言的每個密切相關實體的詳情。你亦須在表格 A 註明該項處置的編號（例如: 處置 1 或處置 2），以作識別。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25 個密切相關實體的詳情。假如密切相關實體的數目超過 25 個，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密切相關實體的詳情。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26.
它們均受同一實體控制。
它們其中之一個實體控制（附註 24）另一個實體；或
(b)
(a)
「第 5(2) 條處置」，根據《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6(2) 條所界定，是指《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5(1) 條基於以下事宜適用的股權權益的處置：就該項股權權益的處置而言，股權持有條件（附註 20 ）已按《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5(2) 條所指獲符合。
如有多於一次的分批較早處置，附註 26 所述的 24 個月時限將從最後一次較早處置（即第 5(2) 條處置）開始計算。
28.
29.
《税務條例》附表 17K 第 6(1) 條訂明，如符合以下情況，某投資者實體對某批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該權益）的處置是來自第 5(2) 條處置的長持剩餘處置：
在處置該權益前，獲投資實體的其他股權權益已被投資者實體處置（較早處置）；
該項較早處置屬第 5(2) 條處置（附註 28）；及
(b)
(a)
就該項較早處置而言，股權持有條件（附註 20 ）是基於下述（及其他）情況已獲符合：投資者實體在整段有關參考期間持有該權益，而有關參考期間指就該項較早處置而言的參考期間（附註 21 ）；及就該項較早處置而言，該權益構成該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附註 22 ）的一部分。
(c)
27.
如關乎由投資者實體或其密切相關實體（統稱為「持有實體」）所持的股權權益（「指明股權權益」）的任何利潤、收益或虧損（例如：就公平價值尚未變現的收益或虧損或因減值作出的準備），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計入（附註 31），則指明股權權益須自該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的首日起被視作營業存貨。
如透過在某日處置任何該等其他股權權益所產生的任何利潤、收益或虧損，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計入，則指明股權權益須自處置該等其他股權權益當日起被視作營業存貨。
(b)
如關乎任何該等其他股權權益的（並非透過某項處置所產生的）任何利潤、收益或虧損（例如：就公平價值尚未變現的收益或虧損或因減值作出的準備），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計入，則指明股權權益須自該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的首日起被視作營業存貨。
(a)
30.
如持有實體在同一情況下取得指明股權權益與其他股權權益，則指明股權權益須按以下條文被視作營業存貨：
就計劃而言，在判定股權持有條件是否獲符合時，股權權益在任何被視作營業存貨的期間內將不予理會（不予理會期間），即不構成參考期間或合資格權益的任何部分。如營業存貨被撥用作非營業用途，請參閱附註 32 。
某款項在以下情況屬已就某課税年度的税務事宜被計入：在計算持有實體在該課税年度的應評税利潤或虧損時，該款項已被計入下述評税或計算表—
就持有實體發出的虧損計算表。
(a)
對持有實體作出的並根據《税務條例》第 70 條成為最終及決定性的評税；或
(b)
31.
32.
(a)
(b)
持有實體已按照《税務條例》第 15BA(2) 條把有關款額作為收入入帳，有關款額指被撥用股權權益假若於撥用日期在公開市場出售便會變現得到的款額。
被視作營業存貨的任何股權權益已被撥用作非營業用途；及
附註 30 所述被視作營業存貨的任何股權權益，在以下情況下，該等股權權益在撥用日期起不再被視作營業存貨：
如你或你的密切相關實體所持有的任何股權權益（在合計後就該項處置構成獲投資實體的合資格權益者）曾被視作營業存貨（即指明股權權益），你須在表格 B 填報就該項處置而言的每個持有實體及其所持有的指明股權權益的詳情。你亦須在表格 B 註明該項處置的編號（例如: 處置 1 或處置 2），以作識別。你可在本表格提交最多 15 項指明股權權益的詳情。假如指明股權權益的數目超過 15 項，請以同一格式另紙提交其餘指明股權權益的詳情。請在附頁註明你的檔案號碼、有關課税年度及加上備註「補充資料」，並在該附頁的末端簽署。
你須將已填妥的表格匯出為 XML 檔案，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税務易」上傳該 XML 檔案，並作電子提交。如你不選擇以電子方式或半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税報税表，你須列印及簽妥由「税務易」匯出的文本核對表（包含上傳的 XML 檔案詳情及二維碼），並將它連同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才完成整個提交程序。本補充表格的核對表必須由簽署報税表的同一人士簽署。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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